
2023年度云南省昆明海关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序
号

制定计划
任务部门
名称

计划任务名称

检查对象 抽查比例/户数
任务时
间

检查方
式

制定依据
实施检查
层级

备
注抽查领

域
抽查事项

1 昆明海关
出口监管

仓库
对出口监管仓库的监管和查验

出口监管
仓库

不高于出口监管仓库企业总量
的3%

2023年1
月-11月

保税核
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六条、第三

十二条、第四十五条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及

所存货物的管理规定》第十六条

直属海关抽

取检查对
象，隶属海

关实施检查

2 昆明海关 保税仓库 对保税仓库的监管和查验 保税仓库 不高于保税仓库企业总量的3%
2023年1

月-11月

保税核

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六条、第三

十二条、第四十五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仓库及所存
货物的管理规定》第十四条

直属海关抽

取检查对

象，隶属海
关实施检查

3 昆明海关 免税商店

对免税商店及免税商品的报关
、登记备案、入出库审核、销

售监管、商品盘点核销等重要
环节进行核查和实地检查

免税商店

海关依法对免税商店申请免税

品损毁、灭失、过期不能使用
、变质等情况对库存数量核销
的，对《免税品报损准单》月

单量低于100票的，核查比例

不低于20%；月单量超过100至
1000票的，核查比例不低于

5%；月单量超过1000票的，每

月核查票数不少于50票

2023年1

月-11月

实地核

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；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免税品监管办法》

（海关总署令第132号）；

《关于口岸进境免税商店政策的公告》（财
政部2016年第19号公告）；
《关于修订海南离岛免税旅客免税购物监管

暂行办法的公告》（海关总署2015年第7号

公告）；
《海关总署关于修订<海关总署2015年第7号
公告>有关内容的公告》（海关总署2016年

第7号公告）；

《免税商店和免税品核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
”实施细则》（监管函〔2017〕426号）

隶属海关抽
取检查对

象，并实施
检查



4 昆明海关
进出口商
品检验检
测机构

对检验检测机构（进出口商品
检验领域）检验检测活动的监

督

进出口商
品检验检
测机构

50%
2023年4

月-6月

实地检

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第
二十三条；

2.《海关总署办公厅关于印发<海关行政执
法检查事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细

则>的通知》（署办综函〔2021〕18号）；
3.《海关总署关于调整<海关行政检查随机

抽查事项清单>的通知》（署综函〔2021〕
214号）；

4.《海关总署商品检验司关于深入推进对进
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督的通知》（商检司便函〔2020〕
165号）

直属海关抽
取检查对

象，并实施
检查

5 昆明海关
出口备案
食品生产

企业

对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的备案检
查（备案信息）

出口食品
生产企业

66户/总体户数为动态调整
2023年4
月-6月

实地检
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九十九条

直属海关抽

取检查对
象，隶属海

关实施检查

6 昆明海关
出口食品
原料种植

、养殖场

对出口食品原料种植、养殖场
的监督检查（备案信息）

出口食品
原料种植

、养殖场

29户/总体户数为动态调整
2023年1
月-11月

实地检
查

《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、
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一条

直属海关抽

取检查对
象，隶属海

关实施检查

7 昆明海关 报关单位
对报关单位的备案检查（备案

信息）
报关单位 依总署年度计划进行

2023年1
月-11月

实地检

查
网上检

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十一条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

管理规定》第五条、第三十七条

直属海关抽

取检查对
象，隶属海

关实施检查



8 昆明海关

出境植物

及其产品
、其他检

疫物的生
产、加工

、存放单
位

对出境植物及其产品、其他检

疫物的生产、加工、存放单位
的检疫监管

出境植物
及其产品

的生产、
加工、存

放企业

47户/总体户数为动态调整
2023年1
月-11月

实地检
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
第四条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

施条例》第三十二条、第五十三条

直属海关抽
取检查对
象，隶属海

关实施检查

9 昆明海关

进境动植
物产品生

产加工存

放企业

对进境动植物产品生产加工存

放过程的监督管理

进境粮食

、Ｉ级风
险非食用

动物产品
、进境动

物遗传物
质、Ｉ级

风险饲料
、Ｉ和П

级生物材
料、中药

材存放、
加工企业

7户/总体户数为动态调整
2023年1

月-11月

实地检

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

第十四条；

2.《进出境非食用动物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
理办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、第三十
九条；

3.《进出境粮食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》第

二十一条、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四十
一条；
4.《进境动物遗传物质检疫管理办法》第二

十条、第二十二条

直属海关抽
取检查对

象，隶属海

关实施检查


